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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上海华讯网

络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讯网络”）拟与关联方中电科（上海）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置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电科置业位于上海

市白莲泾路 127 号中电科信息科技大厦 16-19 层作为办公场所。本次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属于正常商业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对

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与电科置业及其关联

方发生的包括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125,314,737.99 元，未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已履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的关联交易不

做累计计算），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其他关联方未

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子公司华讯网络拟租赁电科置业位于上海市白莲泾路 127 号中电科

信息科技大厦 16-19 层作为办公场所，面积合计 10,065.89 平方米，租期 5 年，

租金合计为 103,504,141.40 元，物业管理费合计为 21,138,369.00 元。 

电科置业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电科”）控制，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电科置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与电科置业及其关联方

发生的包括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125,314,737.99 元，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已履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的关联交易不做

累计计算），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其他关联方未发

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电科置业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

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电科（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白莲泾路127号地下1层01室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凤阳路310号4楼 

法定代表人：孙观茂 

注册资本：226171.047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07月18日 

主营业务：房地产咨询，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资

产管理，自由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停车场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食品

经营，餐饮服务。 

主要股东：中电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电科置业100%股权。 

电科置业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保持了独

立性。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

第1-00328号），截至2020年12月31日，电科置业资产总额为3,252,399,568.28

元，净资产为2,260,173,543.42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为37,155,281.85元，

净利润 485,395.50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类别为租入资产，交易标的位于上海市白莲泾路 127 号中电科信息

科技大厦 16-19 层，租赁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10,065.89 平方米。 

电科置业为中电科信息科技大厦的产权所有人，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截

止目前，产权人已在该房屋上设定抵押，除此之外，该房屋不存在质押及其他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产权人已在房屋租赁合同中保证该等抵押不会影响公司及华

讯网络在租期内对该房屋的正常使用，若在租赁期限内因该等抵押权实现导致房

屋租赁合同解除，影响公司及华讯网络正常使用合同项下房屋的，则电科置业应

承担违约责任。 

    （二）关联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的租赁价格及物业管理费是在参考附近地区同类的写字楼市场价

格的基础上，由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协商确定，本次

交易价格为正常的商业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出租方/甲方：中电科（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租方 1/乙方 1：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方 2/乙方 2：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二）租赁房屋情况 

1、承租方 1 拟租赁中电科信息科技大厦 16 层，建筑面积共 2518.75 平方

米，租赁期限为 5年，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止。 

2、承租方 1 拟租赁中电科信息科技大厦 19 层，建筑面积共 2515.73 平方

米，租赁期限为 5年，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止。 

3、承租方 2 拟租赁中电科信息科技大厦 17-18 层，建筑面积共 5031.41 平

方米，租赁期限为 5年，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止。 

（三）租金及支付 

租金按租赁建筑面积计算，中电科信息科技大厦 16-18 层基准租金为 5.93

元/日/平方米，19 层基准租金为 6.13 元/日/平方米。 



租期第一年按每期租金的 70%收取，第二年按每期租金的 80%收取，第三年

按每期租金的 90%收取，第四年在基准租金基础上上涨 10%作为租金单价收取，

第五年在第四年租金基础上上涨 10%作为租金单价收取。租赁期限内租金合计为

103,504,141.40 元。 

租金采取押一付三的付款方式，乙方按每 3个月为一期向甲方支付租金。乙

方应于房屋租赁合同签署后 10 日内向甲方支付首期租金。 

（四）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费为人民币 35.00 元/平方米/月，按每 3 个月为一期支付，租赁期

物业管理费合计为 21,138,369.00 元。 

（五）保证金 

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的 10 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1个月的租金作为房屋

租赁的租赁保证金。租赁关系终止时，甲方应在乙方交还该房屋并结清所有费用

且已全部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各项条款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将租赁保证金一次性

退还乙方（不计利息）。 

（六）合同生效条件 

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加盖公章后生效。 

（七）违约责任 

1、因甲方未告知乙方，该房屋出租前已抵押或产权转移已受到限制，造成乙

方损失的，甲方应负责赔偿。 

2、租赁期间，甲方不及时履行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维修、养护责任，致使房

屋损坏，造成乙方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3、租赁期内，甲方需提前收回该房屋的，应提前 5个月通知乙方，将已收取

的租金余额退还乙方并按当月租金的 50%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

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续赔偿。 

4、提前退租：乙方需提前退租的，应提前 5个月书面通知甲方。甲方不予退

还保证金，并有权要求乙方按当月租金的 5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保证金不足

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赔偿。 

5、逾期支付：乙方不按约定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或任何其它应付给甲方的

款项但未达到解除合同条件的： 

（1）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的，每逾期一日按日租金的 0.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乙方逾期支付其他应付甲方或物业公司的款项，每逾期一日按应支付款

额的 0.5%支付违约金。 

上述违约金应自延期的第一天起计算直至全部应付款额被付清为止。 

6、如因乙方原因，乙方在自交付日起 1 个月仍未能办妥交付手续，则甲方有

权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从而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有权没收甲方根据房屋租赁合

同之规定已从乙方收取的全部保证金。但如果乙方完成交付手续，却在房屋租赁

合同起租日前终止合同，甲方有权以全部保证金及乙方已支付的租金为限作为乙

方应承担的违约金用以抵偿甲方损失。 

7、因乙方的违约行为造成房屋租赁合同终止或解除的，乙方应负责将该房屋

恢复至房屋交付时的原始状态，或经甲方书面认可的状态。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属于正常商业行为，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中电科信息科技大厦是中国电科长三

角地区对外形象展示窗口，公司入驻中国电科信息科技大厦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公

司形象与品牌价值。本次交易遵循了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7 月 1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江波、吴振锋、王翎翎、朱群峰

回避表决，5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为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

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 



2、本次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符合市场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

董事江波、吴振锋、王翎翎、朱群峰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